
工作（包括全職、兼職或自僱）︱由（月／年）︱至（月／年）

現時／最後從事的一份工作

現時／最後從事與課程選擇 l
相關的一份工作（如適用）

現時／最後從事與課程選擇 2
相關的一份土作（如適用）

（四）聯錯賀科：
聯絡電話：（日間）：

住址：

（晚間）：

行業 職位 平均月薪（港幣）

電郵地址：

居住地區：

---------------------------------------------------------T--------------------------------------------------------------------------------------------

申請人姓名：

地址：

申請人姓名：

地址：



口僱主介紹 口政府部門／社福機構介紹

此欄由培訓機構職員填寫

本人已核對及／或收妥申請人的：

口其他，請註明：

口香港身份證／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並核對其姓名及其他相關資料口香港合資格僱員證明口最高學歷證明口豁免出示學歷證明

口畢業／離校／綴學證明 口入息證明 口工作證明 口專業資格證明 口已確認申請人並非本培訓機構的僱員

口優先審批申請，申請人已出示的文件類別：

備註：

收表及核對職員姓名： 收表日期： 培訓機構印章：
2018/04 



﹒申請人應就其最高學歷詮三提交學校或機構發出的學歷證明文件。

(iii) 離校／報學證明（如適用）

﹒申請人如最後修讀非本局的全日制課程的畢業或離校日期，與申請日期相臣少於六個月，須提交有關學校或機構發出的畢

業／離校／輕學證明文件。

(iv) 工作／專業資格證明（如適用）

﹒申請人須就個別課程的入讀資格要求，提交相關的工作／專業資格證明，例如﹒僱主信、僱傭合的、工作／服務合約、職員證、

有效行業註冊證、牌照、糧單、強積金供款紀錄、或樂活助理證等。

9. 申請人可經以下途徑向開辦有關課程的培訓機構提交課程申請：

(i) 親身 申請人須帶同所需文件正本到培訓機構﹔

(ii) 郵寄 申請人須將已填妥的「課程申請表」及所需文件副本郵寄至培訓機構，並於開課前向相關培訓機構出示文件正本。

註一 學員可能需於上課期間向本局職員出示香港合資格僱員證明，以核實身份。

註三 曾於2016年4月 1日或以後報讀本局課程並提交了學歷證明的申請人，如最高學歷未有變吏，可獲豁免提交學歷證明（課程要求申請人須出示學歷證明的情況除外）

註三 最高學歷一般指申請人報讀課程時，其現正或曾經修讀的最高學歷程度的全科學校教育課程（包括未能完成課程、或未能提供學歷證明的情況）。如申請人的最

高學歷程度為香港中學文憑（中六）程度，應填寫「中學六年」為其最高學歷。如申請人持有非本地頒發的學歷，可以其曾經接受的學校教育年數評估等同的本

地學歷程度。例如，申請人曾在內地接受九年以上正規學校教育，應申報具中三以上程度。

10. 申請人如在首次報讀課程時無法提供學歷證明，可於「課程申請表」以聲明形式申報最高學歷，並簽署確認申報資料真確無訛。如

申請人日後欲更改最高學歷資料，其必須提供足夠證明文件（不包括宣誓或聲明文件）及合理理據以推翻以往申報最高學歷所作的

聲明白本局一般不會接納下調最高學歷的申請。

11. 殘疾人士、單親父母或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人士，如能提供有效證明文件，可要求優先處理其課程申請。



iiiJ ﹛又＇i=l 中指人，日 l刊、砂也 ︱削尖民坐味佳， ~w

報讀非就業掛齣課程，已繳交的學費概不發還。

證書頒發
20. 出席率不足809島的學員不可參與「期末評估」（包括筆試及實務試）。學員須達到個別課程畢業要求（實際出席率：即已扣減遲到、

早退、病假及其他原因的缺課後的出席率，一般須達809毛或以上，以及通過課程評核）方可獲發畢業證書。證書如有遺失或損毀，將

不獲補發。

補考安拂
21. 符合個別課程大綱列載的畢業要求（如達到最低出席率、於相關課程評估取得及格分數等）的學員，可獲頒發畢業證書。在一般情

況下，未能在「期末評估」（包括筆試及實務試）考獲及格分數的學員，將有兩次補考機會（另有規定的課程除外）。有關補考須

在正考當日後的半年內進行，詳情請向培訓機構查詢。

再培訓︱津貼
22. 為期七天或以上的就業掛詢課程設有再培訓津貼註八，分類如下：

認程類別 學員類別
「青年培育計劃」課程

一般就業掛詢「證書」或「文憑」課程

一般就業掛詢「基礎證書」課程

所有合資格申領津貼學員

所有合資格申領津貼學員

原有服務對象（即30歲或以上﹔及其中三學歷程度或以下人士）
其他合資格申領津貼學員

每日津自由額
$30 
$70 

$153.8 
$70 

註八 一般就業掛鉤課程以混合模式上課（即課堂安排會有全日（每天上課八小時）及半日（每天上課四小時）模式），本局會按課程全日上課的日數釐定最高津貼金額。



學員出席率不足
出席率不是80%的學員

30. 本局課程一般要求學員的出席率達809毛。出席率不足809毛的學員的罰則如下：

就業掛掏譯程
非就業掛掏課程

（擻付「一般資助學費」的學員除外）

就首次出席率不足的學員，本局於一年註十二內不會 除了原先已繳交的學費外（如有），本局會向學員迫收部分課程學費（金額

接納其報讀任何本局課程。至於再次出席率不足的學 相等於有關課程的「高額資助學費」，以學員提交「課程申請表」時本局所

員，本局於三年詮十二內不會接納其報讀任何本局課 訂定有關課程的學費為準）。如學員未有依期交回應繳的學費，就首次出席

程。 率不足的學員，本局於一年詮十二內不會接納其報讀任何本局課程。至於再次

出席率不足的學員，本局於三年詮十三內不會接納其報讀任何本局課程。

立日學員於限期內繳清款項，可再次報讀本局課程。至於在限期過後仍未有繳

清課程費用的學員，本局仍保留追討款項的權利。

註十二由有關課程的開課日期起計算口

特別情況

31. 學員如於課程進行期間因疾病或意外等特殊情況而導致出席率不足80% ，本局可考慮酌情豁免補繳學費或不接納報讀本局課程的罰

則。如遇上述情況，學員應盡快向培訓機構提交相關證明文件，例如由香港註冊醫生發出的病假證明。本局保留豁免學員有關罰則

的最終決定權。



41. 申請人或其代表可向本局要求查閱及／或索取一份有關其個人資料的復本。申請人如發現資料不準確，亦可要求更正有關資料。本局

可向索取個人資料複本的申請人收取費用。

42. 申請人或學員如欲查閱及／或更正個人資料，或索取個人資料複本，可向本局的客戶服務組經理提出，查詢請致電本局熱線﹒

182 182 。

課程查詢及網主報名
43. 培訓機構負責處理課程申請、通知申請結果、安排入學等事宜。課程的開課日期及上課時間由個別培訓機構安排，詳情請向有關培

訓機構查詢。

44. 申請人可透過本局網站查詢及報讀部分培訓課程。詳情請瀏覽本局網站： www.erb.org 0 

45. 申請人或學員如有意見或投訴，請致電本局熱線： 182 182 。

課程及上述申請須知如有更攻，以本局於總站 （www.erb.org） 的最新公布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